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鹤岗市公安局 2018 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报告

2018年度，市公安局政务公开工作紧紧围绕市政府中心工

作，着力细化工作部署、推进“五公开”、深化重点领域信息公开、

加强平台建设、强化监督保障工作，各项工作有序推进，呈现出

起步稳、进步大的良好局面。

一、概述

（一）主动公开全面高效。规范性文件依法公开，严格开展

规范性文件的申报、制发、公开等工作，确保规范性文件全部对

外公开；今年，我局主动公开了 453条政府信息，其中门户网站

公开信息 266条，政务微信公开 58条，政务微博公开 2条，其

他方式公开 37条，主动公开规范性文件数 90件。电子化率达

100%。主动在市政府门户网站公开的主要类别有：部门职能、

领导分工、机构设置、行政执法、许可审批、行业政策法规等，

内容涉及交通管理、户籍管理、治安管理、出入境管理等业务类

型。

（二）政府信息管理规范。公文发布流程规范，严格执行公

文制作发布审核制度，要求各单位在发文拟稿纸中做好属性审

查，在公文发布之前就明确该公文属于主动公开、依申请公开或

者免予公开类别，确保公文日常管理规范。

（三）信息公开的形式。一是依托鹤岗市公安局门户网站和

市政府网站政务公开专栏，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和网上政务公开。

把网站列为公开信息的重要途径。二是充分发挥 12389举报电话

作用，设 2名专职接线员，认真接听群众举报电话，今年受理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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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投诉 137件，对属于纪委职责范围内的来电，积极予以办理。

对不属于纪委业务范围的来电，及时转交相关部门落实。三是举

行新闻发布会 2次，对涉及到公民、法人或其他组织切身利益，

需要社会公众广泛知晓或参与的重点任务、重大决策进行解读并

通报执行进展情况。四是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等新闻媒体进行

广泛宣传。五是本局依申请公开受理点设在市公安局办公室，并

在市公安局门户网站上公开了依申请公开受理及投诉电话。四是

通过“互联网+公安政务服务”平台，公开政务信息，方便群众预

约、查询、办理户政等相关公安业务。

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

主动公开信息情况

（一）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 90

（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相同信息计 1条） 条 90

（二）通过不同渠道和方式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363

1.政府公报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

2.政府网站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66

3.政务微博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2

4.政务微信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58

5.其他方式公开政府信息数 条 3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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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办理情况

截至 2018年 12月 31日，我局年内收到公民提出的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 40件，其中书面申请 34件，网络申请 6件。我局均

在规定时限内对申请人作出了书面答复。

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及减免情况

本年度我局没有发生政府信息公开收费及减免情况。

五、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

本年度我局未有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行政复议及提起行政诉

讼情况。

六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和改进措施

（一）存在的主要问题。

一是个别单位对政务公开的重视程度不够，我局从事政府信

息公开工作的人员偏少并且还是兼职人员，工作力量不足。二是

政务公开制度机制仍需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。。三是部分信息发

布量不够充实、详细。由于政务公开涉及面广、政策性强，政府

信息公开的体制机制仍需进一步完善，信息公开的时效性有待进

一步提高，在公开的形式还不够丰富，公开的格式上还不够完全。

（二）改进措施。

2019年市公安局将按照上级有关规定要求和政务公开办的

统一部署，将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完善、规范政务公开工作：

一是抓好政务公开的普及推广工作。进一步树立“公开为原则、

不公开为例外”的理念，加强信息主动公开工作，提高信息主动

公开的质量。从政府信息、政务公开的内容、形式，以及人民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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众关心的重大问题、重大决策等进行公开，提高公开的针对性。

二是进一步规范政务公开的行为。采取多种形式、多渠道进行政

务公开，进一步拓展覆盖面，把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事

项作为公开的重点，进一步加大网上公开力度，接受全社会的监

督。三是完善政务公开的制度。对公开的形式、内容、时限、程

序、监督和运行机制等进一步规范，完善相关制度建设，建立健

全内部信息沟通协调机制，全面提升政务公开的水平。四是做好

互联网宣传。做好舆论引导工作，网站留言、连线平台等答复工

作，实现信息公开的制度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，形成信息公开的

长效机制。

七、需要说明的事项

无需要说明的事项。


